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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届会议 

议程项目3 7

塞浦路斯问题 

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

报告员:法鲁克.洛奥卢先生（土耳其）

1. 1982年9月24曰，大会在其第4次全体会议上•经总务委员会建议， 

决定将题为“塞浦路斯问题：秘书长的报告”的项目列入其议程内，并且将有关分 

配该项目的决定推迟到将来的适当时候逬行，1 9 8 2年1 2月2 1日，大会在 

其第115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该项目保留在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议程内a
2. 1983年5月10曰，大会在其第1 1 6次全体会议上决定由全体会议 

直接审议该项目.其理解是•在审议该项目时将请特别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，目的 

在让各塞人社区的代表们有机会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言，以表达他们的意见，然后 

大会再参酌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继续审议这个项目。大会在同次会议上还决定 

请特别委员会在同一天就上述目的举行会议.此外，大会还决定对特别政治委员 

会专门讨论项目3 7的会议作逐字记录。大会决定在5月1 1日继续审议该项目。

3. 特别政治委员会按照大会的上述决定•在5月1 0曰举行第5 0次会议， 

其间它听取了希族塞人社区代表安德列亚.马夫罗马蒂斯先生的发言。发言内容 

载于这次会议的逐字记录（A/SPC/37/PV. 50)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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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委员会在其第5 0次会议上决定•按照上文第2段提到的决定，并铭记大 

会有关在5月11日再度举行会议以进一步审议该项目的决定，立即向大会提出报

告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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